FAERRF FERAT R T
114 B if G B &L F % 3650

% B4 E

I A kR R (kR )

g

AL

O % BERERERGG

‘-\-\i:

o 4 RSP ERFERGF AT
R RIEA R AP

% ' 4 i&ﬁ%ﬁf&@?@gﬂ

pES AN L ARSI SRS

o 4 P REEFERERGT AT

I~

AR F AR LA R BRRES LTSS LT
B T
3002

IR R A



oAk i b (0 AL 6 6D B 1320 R

ﬁ?&”%\ TRIFRIEA 2 Far, o

:‘Mﬁ *P%ﬁA%WWWW FIBRE EFREFRFF R
NP EG ﬁazui FiF iz W ARII3E9? 18P » M B R
FEEARRE Mmull?)ﬁ By Gi#3F 5215482 w? %

A% P 1134&11’9 26 p 11519%%\’ B e if B AR

ﬂ\l’%?iﬁ%iﬁ*g’i@f‘fﬂ‘lf BAER o RS M /Z‘iz&
1134 & 7 40 3 %21%ﬂa T8 %zﬁfg,a.wz@n4ﬁ
TP8R AR ARFEMRR R XT4ETY 28p FEE o 7

hr)

o FIEEA P REEFE EEERFT L2 ]14#87 18

??Wﬁ~ﬂgﬁ4ﬁ%%fE[ﬁiﬂﬁﬁﬁﬁﬁ%j
ff%‘ R i)é\r‘ éfcb EFHE FIXAP ARG E G
% 34,305~) » HEABRPEET

ﬁvaﬁ’iiﬁ\lﬁ'é\ﬁo\*m ’ mﬁ%’é B A FEINA R (T 4
AT R L e A fep B ARS

Bagoe ““”1144%11’*17955“&&7% Fpb oo ki)
EOF 1320 T MRITFEARR B B TS
f N g AR ’@32."1$“i§u“$7p§2»’\il’%zﬁ»o

‘ﬂ'\l‘"\““‘*é’fflpzl“ﬂf?’]ﬁ‘)f AL T E RS VuFt AT A
LR EHREAERL LA

(—)H%EA PR ERER
SEHAFREFFA S AF
7&51 °

JREABCE E8ERFF AP
BHEA T2 e MAEGHEA A FRFEHA AT Ed 4o
T By HREE

1 ~8lld# R0 i+ F215L B RE o G KM

£ fegp TR 140,821~ ) o
2~ B ﬁj:',lZ\/F T LA i Fx A ’ﬁ ﬂ’f#’%\'/ﬁ 1;1 iE 5] % 1330F ~

i

"ﬁ AN

i
fE o e it B AT

il

(

Iy



(2R

N

>

ol

FIB4IEETRE A L F 2 Fd 0 T Bk BiEHR T L
TAEE > FAFA ki fyl]%’vllllv,i% . 5}31421’+‘PUL/}5 F 3 -
THE 0 vV iEE ]‘;t,?é» F‘ FE v E A o
&8 l13# 3 %27%{%\ AT B AR A R ELGK
1 {Edz » o "ﬁ% ] *4* 525 8 10,0007 5 g B der > X
A%kE D A ETIT,076~ » = m4R%E > R107T#G6 13p 2 1
FF%FFL&EL’FH*JU’W% 51221 42> l? %A RE AR BAAL g
ZRE AL g TR PR AL RLFLA
é‘.‘i‘é""*&”ﬁ% A T#%ﬁa‘“ﬂi ELE LI 5&%]% 7203
*’5’\ AP EAT A EETE-Q*L”T%??TL"”W'F
£ 4 %Fm%‘p & 732***‘—% R B3 AULFEEETEARS
n‘vé FIFMGiren AF 2 AW P THRBALE 0 p &
WRENZZRg & mMIFATRLFAELALT o
BAEE(SH)FERFRFT AP
FiEA FEHRE IP%EE&L‘/F CARR 02 o F AT AR A G
AT R EAFZ R ’**—Fbt’)fgﬁe,glﬁj& o R AfFE
Bz o FRT f T 2 F Ak B ) R 6] % 13408
FAm R T FAR CRER AR EPEPEL > RMAKRR
éﬁ%@ﬁi%ﬁJ’%@mgihfié
FEFHRAAFRAEFEY £l 0 F EDRER
EINELE T %,t;?‘;}}iﬁﬁﬁ_* FEAKREFEZNE L o
MBATFY G RERBYRENFIMFERS LT T2

R

»

NA‘ S ﬁ\ﬂé

=R



(2 ) 7% 4

B r s B oo WERELENT 2R E T E
ﬁj;}i»ﬁ'a?ﬁ‘;%éi FBArA 5 HF - REERTESE 8 FHador o
a‘r%g 4 fﬁjzﬂ%)@i’_,ﬂ#%:ﬂhfﬁ%@jgi;é% ’*iﬁﬁtéﬁ?éf%"ﬁ
R 2R A F R R R AR IR b 5 1336%
MEALFZFD 0@ T B A R R ARG
FL3AE LA AT 2R o RBRERY A 7
+ L4

/F /;“;1; {;’lJ‘a;ISZI/':){J—E,L % ki%gﬁ‘ Vb‘?;‘ o
mos R PRI 608 13358 R B 3

I %133 AR et TR et w4y

z S
()54 A HFAEPE00£02 12 > 2T &2 F
Pabs 2 i kaE R B4 10,000% 2 0§
SR EE R @ B Bl R
S o mwmw—éw17o76;wgw,g;
fzfaé&%‘pﬁwﬁfzﬁmﬂi r] SENES AR & s gk R &
B AR

05 az%gw A UL e

C
-

&

=/

o X EL ?g» %—, N TR 3 A
BE&35240,000~ ["L—% 59 0 10,0007~x24
) IR ir"‘l]:f poe e &2 Ey 2 #1gpd09, 824~
7,076 +x24® * =409,824~] 2.t > £ & iz ®

—_—

)

Ve L]y A 27
b /‘l‘ _‘__E'a!l,’i.’. lﬁi‘EF ’l'Lr
-

fep
w"‘v”
Y
>

|

B \

[ )
SRR éifa%%ﬁ}%O;u om B A FHEA 2L FRBEE
3,468~ [:: ¢z rft? MZem L4805
TP P P R EERARFG 2P L Ry
A = & FTA feihh i34, 300 /A ) 5 L HkiE o F

£mA



(=

>Fﬁ’ﬁﬁ4% (CRIF EAF LG A2 AR 2P
”/»‘ﬁ A5 32,0085 AEE
%g&%w(rﬁ)m fwﬁggjﬂaéﬁa“ﬂniﬁggqg
,a32 0937~ 5 & = =L % A e 44p5, 032~ » &3 % A el
237,125~ o “jéﬂ\]‘fn,yﬂ lP\:‘,c.;;F "F 23] 14EH 7,;
Witehagpipedi 2 w]114897 17p WikmgFEr i o
TRy Pl AEREAER(SEDF FREKRG ﬁ@&?
Rejed = = f X4 e £ 475, 0322454 0 p (R AP Kb

~

CHEA AR R E FIFILEC R MRS AT A

(D& 2 EFHFEEGF1IMERZT: THEHZAF TR L
PR RATR P F

ﬁ’—ﬂji— -ﬂﬂz » E TR R E 9’»'?"_15\“ F_o /Fj}/\ EALK —3:@

%ﬁ‘i%kiﬁ’ﬂﬁﬁﬁi~‘*;ﬁm%wﬂémé
AEGNRTRALF o2 ~&LEF CRFREFT MBI M
A0 &G H BG4 @F’ﬁ%ﬁ‘iﬁﬁ%°

= BB ERAARF LT L Faror B - E

PoFFRFBE SR AL G EL 0 AT
2 RPE B AP RERE: R R S @ 2
Bhed B2 Tl eI ~»wFagsH-2p > 3 782 R
Floa EmAEF o B A B2 ZERAFT o2 P A
3 FERFZEF > AN A AL AT A NG
AP 2 - AR A L P BEREFRNPREE - E
FOER > GEAREREAE B 32 E2 2P0 - 30
REPAZ R EFE o N ~ R AZ o r RiRmp 3
PAF el Ay BB ERREF MEH TR AT
REEAZFHRLT AL AEFRRE - | K P FHFR



FIREGIM GRS AL FAERGRA A ALF 5B
o FIM o ek FRA R ARG AF P —"ffFii}/}a/;'%i’v'J
AT ZAALFTES o p ] A FEH
;‘Lgﬂg°;’)ﬁ&ﬁf’%§‘pﬁ/2‘b&ﬁ)‘#ﬁ %"“/P
WY G EME F AR B 4T ’%@ﬁﬁUz
Nz o ERE R e A E e A AT &

ﬁ%;ﬂo@m’mh%%ﬁ%%%4&&
R T2 R 5’"%/%@& ‘Rﬁpfz’%ﬁ
R TR By AR K F oo n 2L
ﬂ&’%%lﬁ4£lﬁwﬁ‘?¢ﬁ AT

-
[E—
(GV)
IS
=\
\_\')ﬂ\
™

S

N

A
az}

(AR "‘}3‘}\2

S e ¥R

—4
&
).

Jy
oo MoER O
>~

Sk SR o =b
*\fm

.
‘7‘4..
a2
-

1)
\m

|

—_\
—_

Qo=
E->
N
'-i'\
ﬁg\
&y
"?0‘

\4

1%134‘7773; Lf 2 1@ e
’T}‘“‘/Fﬁ“? @*“;Zi‘é’?xﬁ "fafi g u.#k??’xi%ﬁ?i?ﬁ
P2 o

(Z)rAEErmEHEESEFEREALLLES > FHRAEARLR
T\T%P\‘:':E)' jZ‘/\Vu\7‘7—‘o‘ra’}“:‘Fé§$/« ¥ '

F P F F
/P /_:l'—h ]/;’IJ A4 134l'+ %;ﬁ\-\,ﬁ’—z}

EEGARI >R A

-

p.EL

EGEAZLLE R T AN EY ;@ﬁjﬁ E- A L T
BT H Pi%qﬁaﬁ&gﬁi%oiﬁ%ﬁiﬁ
SR AL E R IEA G P F RG] % 134iE 4T A] & A

ZFERFES o f RIIRLE G D EIZE L TR

o

T

FiE o AEREAAGEARMI3E11Y 260 1113E B
3 B2TRA LG 1I3E117 260 T b B A
FB G FRET TR N3 R PR GFF R218
e F<% AR (s o e A uA]14#T7Y 8P 2 3114#10°2 29¢
PIALFERBLEEE b fFiaAry  ©Aw3
114417 28p 2 3 114E 112 17TP @ e vk o @ FixAk
_ﬂFigzkﬂwﬁwgl%MW@fWﬁ%»@ﬂnﬁ»
AT e AR EGFI3METT G P LT T

5l
RN
ﬁw~w¥§$ o

(H} ‘E\

AR

"
St
mi



HED F o TP AR RIEREG 132 R T p I
FRFHALF

BN fj&jﬂ'%ﬂf‘ﬂkfﬁj&}gﬂ EHH 1321 > R Fhed 2 o

v = A ®] 115 =& 1 ! 3} 2

I RGARE AT o
okt AR T g o R
B p it 7 ATE W1, 50
I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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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36號
聲請人即
債  務  人  馮明娜  


代  理  人  林堯順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清算程序事件，應依職權裁定免責或不免責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馮明娜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二、經查，本件債務人馮明娜前因為積欠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債權人無擔保債務，於民國113年9月18日向本院具狀聲請清算程序，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27號裁定債務人馮明娜自113年11月26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1號進行清算程序後，已經於114年7月8日裁定本件清算程序終結，並於114年7月28日確定。嗣後，因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8月18日具狀陳報其對債務人無債權存在【註：於開始清算前即與債務人債減結清，故已無債權，因未查明仍列報清算債權而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同）34,355元】，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命其解繳原分配之案款，而就各債權人不足額部分再行追加分配，並另於114年10月29日裁定所為之追加分配清算程序終結，已經於114年11月17日確定在案。因此，本件依消債條例第132條的規定，本院於清算程序終結裁定確定以後，除別有規定外，應該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三、本院經通知債務人及債權人就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一事表示意見，茲彙整兩造意見如下：
(一)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經查本行現對債務人已無債權，故就債務人聲請免責不表示意見。
(二)債權人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人因不克到庭，陳報債權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事由如下，懇請鈞院諒察。
１、鈞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宇第21號清算案件，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受償140,821元」。
２、懇請鈞依職權逕為調查債務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免責之事由，且鈞院依上開條例裁定不免責並確定，債務人依同條例第141條、第142條規定清償至一定數额，仍可送法院聲請免責依法仍可救濟。
３、依鈞院113年消債字第27號裁定所載，債務人現年56歲，無工作收入，除了女兒每月給10,000元外，沒有其他收入，並主張每月生活費17,076元，巳無餘額，依107年6月13日修正公佈施行之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債務人依法領取社會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是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債權人並無權抵銷、扣押或強制執行之行為，是此，本案當事人並無不能保留生活所需之情形，而債務人卻向鈞院聲請債務清算程序，顯有刻意欲透過清算程序而達到降低債務進而免責之企圖，如裁定債務人免責，自與消債條例立法本旨有違，故陳報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
(三)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債權人參酌鈞院公告債權人之清算程序函文，可知債務人有積欠多家債權銀行之信用卡與相關債務。顯示債務人未衡量自身之收入情況下負擔過重之債務，顯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項規定，「因浪費、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致財產顯然減少或負擔過重之債務」，不應免責之情形相當。
２、另建請鈞院查調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有無出國搭乘國內外航線、投資投機性商品及往來券商之股票交易明細，以釐是否另有符合其他消債條例第134條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事。
３、再者，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今債務人因清算程序終結，普通債權人分配總額為32,093元，查無其他清償，是以懇請鈞院查調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實際收入與支出之情況，以釐清其是否亦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應免責之規定。
(四)債務人：
　　聲請人目前每個月收入僅得維持生活所需，不符合「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故聲請人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之事由。而且，聲請人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不免責之事由。請求鈞院依照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規定，裁定聲請人免責。
四、本件債務人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一)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馮明娜於00年0月出生，名下無不動產，目前也沒有工作，除了女兒每個月給聲請人10,000元生活費之外，也沒有其他固定收入。而查，聲請人女兒給聲請人的10,000元，經扣除聲請人必要的生活費用17,076元後，已經無任何餘額，而且猶仍有不足。因此，本院裁定聲請人開始清算程序後，聲請人雖然每月有所得收入10,000元，惟於經扣除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之後，生活費用仍然有所不足，自無餘額可言。又查，聲請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之總額合計為240,000元【計算式：10,000元×24個月＝240,000元】，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409,824元
　　【計算式：17,076元×24個月＝409,824元】之後，並無任何的餘額，故餘額為0元。而查，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
　　為253,468元【註：包括原先分配給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嗣後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再解繳回本院第二次重新分配的分配款34,355元部分】；此數額，並無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0元。因此，本件聲請人馮明娜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規定之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的情形存在。
(三)另查，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稱伊公司受分配總額僅為32,093元，查無其他清償云云。惟查，本件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第一次受分配額為32,093元；第二次再受分配金額5,032元，合計受分配額總共37,125元。此有本院消債中心清算事件於114年5月7日製作的金額分配表及於114年9月17日製作的金額分配表載明可稽。因此，本件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就第二次再受分配金額5,032元部分，自行再查核，附此敘明。
五、債務人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一)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規定：「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次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程序，是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因此，如果債權人要主張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自應由債權人自行具體舉證以佐實主張。債權人如果聲請法院介入調查證據，必須要有相當合理可憑的具體事實徵兆及理由始可，不應僅是以自己空泛猜測之詞，隨意要求法院向其他單位四處調查有無不利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否則，法院如果隨著債權人任意要求，在無任何具體事實徵兆之情況下，即四處或長期調查有無不利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將有失裁判者的公正與客觀的立場。因此，如果債權人要主張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情事，應該要由債權人自行就債務人有合於該條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具體事證證明之。
(二)本件經本院依職權函詢債權人意見之結果，債權人雖然具狀表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云云。惟就債務人是否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形，並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的事證，僅聲請本院介入調查有無不利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
　　惟依上述說明，在無任何具體事實徵兆之情況下，法院如果隨著債權人任意要求，即四處或長期調查有無不利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將有失裁判者公正與客觀立場。本件既無具體的證據資料得以認定債務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自應該認為債務人並無該條各款所定之情形存在。
六、綜據上述，本件債務人經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27號裁定債務人自113年11月26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1號進行清算程序後，已分別於114年7月8日及於114年10月29日裁定本件清算程序終結及追加分配清算程序終結，並分別於114年7月28日及於114年11月17日已經確定在案。而債務人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規定之應為不免責裁定的情形存在，亦無同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的事由存在，因此，本件依據同條例第132條的規定，自應裁定債務人免責。
七、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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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即

債  務  人  馮明娜  



代  理  人  林堯順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清算程序事件，應依職權裁定免責或不免責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馮明娜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

    「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二、經查，本件債務人馮明娜前因為積欠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等債權人無擔保債務，於民國113年9月18日向本院具狀

    聲請清算程序，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27號裁定債務

    人馮明娜自113年11月26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

    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

    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1號進行清算程序後，已經於114年

    7月8日裁定本件清算程序終結，並於114年7月28日確定。嗣

    後，因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8月18

    日具狀陳報其對債務人無債權存在【註：於開始清算前即與

    債務人債減結清，故已無債權，因未查明仍列報清算債權而

    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同）34,355元】，經本院司法事務官

    命其解繳原分配之案款，而就各債權人不足額部分再行追加

    分配，並另於114年10月29日裁定所為之追加分配清算程序

    終結，已經於114年11月17日確定在案。因此，本件依消債

    條例第132條的規定，本院於清算程序終結裁定確定以後，

    除別有規定外，應該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三、本院經通知債務人及債權人就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一事表示

    意見，茲彙整兩造意見如下：

(一)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經查本行現對債務人已無債權，故就債務人聲請免責不表示

    意見。

(二)債權人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人因不克到庭，陳報債權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事由如下

    ，懇請鈞院諒察。

１、鈞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宇第21號清算案件，債權人最低應受

    分配額「受償140,821元」。

２、懇請鈞依職權逕為調查債務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第

    134條所規定不免責之事由，且鈞院依上開條例裁定不免責

    並確定，債務人依同條例第141條、第142條規定清償至一定

    數额，仍可送法院聲請免責依法仍可救濟。

３、依鈞院113年消債字第27號裁定所載，債務人現年56歲，無工

    作收入，除了女兒每月給10,000元外，沒有其他收入，並主

    張每月生活費17,076元，巳無餘額，依107年6月13日修正公

    佈施行之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債務人依法領取社會利

    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是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

    生活所必需，債權人並無權抵銷、扣押或強制執行之行為，

    是此，本案當事人並無不能保留生活所需之情形，而債務人

    卻向鈞院聲請債務清算程序，顯有刻意欲透過清算程序而達

    到降低債務進而免責之企圖，如裁定債務人免責，自與消債

    條例立法本旨有違，故陳報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

(三)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債權人參酌鈞院公告債權人之清算程序函文，可知債務人有

    積欠多家債權銀行之信用卡與相關債務。顯示債務人未衡量

    自身之收入情況下負擔過重之債務，顯有消債條例第134條

    第4項規定，「因浪費、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致財產顯然

    減少或負擔過重之債務」，不應免責之情形相當。

２、另建請鈞院查調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有無出國搭乘

    國內外航線、投資投機性商品及往來券商之股票交易明細，

    以釐是否另有符合其他消債條例第134條應為不免責裁定之

    情事。

３、再者，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而普通債權

    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

    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

    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今債務人因清算程序終結，普通債權

    人分配總額為32,093元，查無其他清償，是以懇請鈞院查調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實際收入與支出之情況，以釐清其是

    否亦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應免責之規定。

(四)債務人：

　　聲請人目前每個月收入僅得維持生活所需，不符合「於清算

    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

    餘額」之要件，故聲請人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

    所定不免責之事由。而且，聲請人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第134條各款所列不免責之事由。請求鈞院依照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第132條規定，裁定聲請人免責。

四、本件債務人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應為不

    免責裁定之情形：

(一)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規定：「法院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

    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馮明娜於00年0月出生，名下無不動產，

    目前也沒有工作，除了女兒每個月給聲請人10,000元生活費

    之外，也沒有其他固定收入。而查，聲請人女兒給聲請人的

    10,000元，經扣除聲請人必要的生活費用17,076元後，已經

    無任何餘額，而且猶仍有不足。因此，本院裁定聲請人開始

    清算程序後，聲請人雖然每月有所得收入10,000元，惟於經

    扣除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之後，生活費用仍然有所

    不足，自無餘額可言。又查，聲請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

    分所得之總額合計為240,000元【計算式：10,000元×24個月

    ＝240,000元】，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409,824元

　　【計算式：17,076元×24個月＝409,824元】之後，並無任何

    的餘額，故餘額為0元。而查，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

　　為253,468元【註：包括原先分配給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嗣後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再解繳回

    本院第二次重新分配的分配款34,355元部分】；此數額，並

    無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

    生活費用之數額0元。因此，本件聲請人馮明娜並無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規定之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的

    情形存在。

(三)另查，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稱伊公司

    受分配總額僅為32,093元，查無其他清償云云。惟查，本件

    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第一次受分配額

    為32,093元；第二次再受分配金額5,032元，合計受分配額

    總共37,125元。此有本院消債中心清算事件於114年5月7日

    製作的金額分配表及於114年9月17日製作的金額分配表載明

    可稽。因此，本件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應就第二次再受分配金額5,032元部分，自行再查核，附此

    敘明。

五、債務人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

    之情形：

(一)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規定：「債務人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

    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

    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

    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

    、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

    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

    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

    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

    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

    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

    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

    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

    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

    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

    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次按，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關於清算程序，是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

    因此，如果債權人要主張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

    4條各款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自應由債權人自行具體舉證

    以佐實主張。債權人如果聲請法院介入調查證據，必須要有

    相當合理可憑的具體事實徵兆及理由始可，不應僅是以自己

    空泛猜測之詞，隨意要求法院向其他單位四處調查有無不利

    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否則，法院如果隨著債權人任意要求

    ，在無任何具體事實徵兆之情況下，即四處或長期調查有無

    不利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將有失裁判者的公正與客觀的立

    場。因此，如果債權人要主張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情事，應該要由債權人自行就債

    務人有合於該條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具體事證證明

    之。

(二)本件經本院依職權函詢債權人意見之結果，債權人雖然具狀

    表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云云。惟就債務人是否有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形，並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的

    事證，僅聲請本院介入調查有無不利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

　　惟依上述說明，在無任何具體事實徵兆之情況下，法院如果

    隨著債權人任意要求，即四處或長期調查有無不利於債務人

    之證據資料，將有失裁判者公正與客觀立場。本件既無具體

    的證據資料得以認定債務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

    之不免責事由，自應該認為債務人並無該條各款所定之情形

    存在。

六、綜據上述，本件債務人經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以113年度消

    債清字第27號裁定債務人自113年11月26日下午5時起，開始

    清算程序；嗣經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1號

    進行清算程序後，已分別於114年7月8日及於114年10月29日

    裁定本件清算程序終結及追加分配清算程序終結，並分別於

    114年7月28日及於114年11月17日已經確定在案。而債務人

    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規定之應為不免責

    裁定的情形存在，亦無同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

    的事由存在，因此，本件依據同條例第132條的規定，自應

    裁定債務人免責。

七、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36號

聲請人即

債  務  人  馮明娜  



代  理  人  林堯順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清算程序事件，應依職權裁定免責或不免責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馮明娜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二、經查，本件債務人馮明娜前因為積欠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債權人無擔保債務，於民國113年9月18日向本院具狀聲請清算程序，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27號裁定債務人馮明娜自113年11月26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1號進行清算程序後，已經於114年7月8日裁定本件清算程序終結，並於114年7月28日確定。嗣後，因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8月18日具狀陳報其對債務人無債權存在【註：於開始清算前即與債務人債減結清，故已無債權，因未查明仍列報清算債權而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同）34,355元】，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命其解繳原分配之案款，而就各債權人不足額部分再行追加分配，並另於114年10月29日裁定所為之追加分配清算程序終結，已經於114年11月17日確定在案。因此，本件依消債條例第132條的規定，本院於清算程序終結裁定確定以後，除別有規定外，應該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三、本院經通知債務人及債權人就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一事表示意見，茲彙整兩造意見如下：

(一)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經查本行現對債務人已無債權，故就債務人聲請免責不表示意見。

(二)債權人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人因不克到庭，陳報債權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事由如下，懇請鈞院諒察。

１、鈞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宇第21號清算案件，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受償140,821元」。

２、懇請鈞依職權逕為調查債務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免責之事由，且鈞院依上開條例裁定不免責並確定，債務人依同條例第141條、第142條規定清償至一定數额，仍可送法院聲請免責依法仍可救濟。

３、依鈞院113年消債字第27號裁定所載，債務人現年56歲，無工作收入，除了女兒每月給10,000元外，沒有其他收入，並主張每月生活費17,076元，巳無餘額，依107年6月13日修正公佈施行之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債務人依法領取社會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是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債權人並無權抵銷、扣押或強制執行之行為，是此，本案當事人並無不能保留生活所需之情形，而債務人卻向鈞院聲請債務清算程序，顯有刻意欲透過清算程序而達到降低債務進而免責之企圖，如裁定債務人免責，自與消債條例立法本旨有違，故陳報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

(三)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債權人參酌鈞院公告債權人之清算程序函文，可知債務人有積欠多家債權銀行之信用卡與相關債務。顯示債務人未衡量自身之收入情況下負擔過重之債務，顯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項規定，「因浪費、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致財產顯然減少或負擔過重之債務」，不應免責之情形相當。

２、另建請鈞院查調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有無出國搭乘國內外航線、投資投機性商品及往來券商之股票交易明細，以釐是否另有符合其他消債條例第134條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事。

３、再者，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今債務人因清算程序終結，普通債權人分配總額為32,093元，查無其他清償，是以懇請鈞院查調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實際收入與支出之情況，以釐清其是否亦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應免責之規定。

(四)債務人：

　　聲請人目前每個月收入僅得維持生活所需，不符合「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故聲請人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之事由。而且，聲請人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不免責之事由。請求鈞院依照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規定，裁定聲請人免責。

四、本件債務人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一)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馮明娜於00年0月出生，名下無不動產，目前也沒有工作，除了女兒每個月給聲請人10,000元生活費之外，也沒有其他固定收入。而查，聲請人女兒給聲請人的10,000元，經扣除聲請人必要的生活費用17,076元後，已經無任何餘額，而且猶仍有不足。因此，本院裁定聲請人開始清算程序後，聲請人雖然每月有所得收入10,000元，惟於經扣除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之後，生活費用仍然有所不足，自無餘額可言。又查，聲請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之總額合計為240,000元【計算式：10,000元×24個月＝240,000元】，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409,824元

　　【計算式：17,076元×24個月＝409,824元】之後，並無任何的餘額，故餘額為0元。而查，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

　　為253,468元【註：包括原先分配給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嗣後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再解繳回本院第二次重新分配的分配款34,355元部分】；此數額，並無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0元。因此，本件聲請人馮明娜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規定之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的情形存在。

(三)另查，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稱伊公司受分配總額僅為32,093元，查無其他清償云云。惟查，本件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第一次受分配額為32,093元；第二次再受分配金額5,032元，合計受分配額總共37,125元。此有本院消債中心清算事件於114年5月7日製作的金額分配表及於114年9月17日製作的金額分配表載明可稽。因此，本件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就第二次再受分配金額5,032元部分，自行再查核，附此敘明。

五、債務人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一)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規定：「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次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程序，是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因此，如果債權人要主張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自應由債權人自行具體舉證以佐實主張。債權人如果聲請法院介入調查證據，必須要有相當合理可憑的具體事實徵兆及理由始可，不應僅是以自己空泛猜測之詞，隨意要求法院向其他單位四處調查有無不利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否則，法院如果隨著債權人任意要求，在無任何具體事實徵兆之情況下，即四處或長期調查有無不利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將有失裁判者的公正與客觀的立場。因此，如果債權人要主張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情事，應該要由債權人自行就債務人有合於該條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具體事證證明之。

(二)本件經本院依職權函詢債權人意見之結果，債權人雖然具狀表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云云。惟就債務人是否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形，並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的事證，僅聲請本院介入調查有無不利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

　　惟依上述說明，在無任何具體事實徵兆之情況下，法院如果隨著債權人任意要求，即四處或長期調查有無不利於債務人之證據資料，將有失裁判者公正與客觀立場。本件既無具體的證據資料得以認定債務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自應該認為債務人並無該條各款所定之情形存在。

六、綜據上述，本件債務人經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27號裁定債務人自113年11月26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1號進行清算程序後，已分別於114年7月8日及於114年10月29日裁定本件清算程序終結及追加分配清算程序終結，並分別於114年7月28日及於114年11月17日已經確定在案。而債務人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規定之應為不免責裁定的情形存在，亦無同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的事由存在，因此，本件依據同條例第132條的規定，自應裁定債務人免責。

七、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